
委托单位名称：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：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配套码头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

项目简介：

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为“双桥公司”）由我国食品工业行业首家国家一级企业广州味精食品厂

于 1999 年转制成立的股份制公司，如今已发展为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淀粉糖生产基地。公司主营产品为葡萄糖

浆、麦芽糖、啤酒糖浆、F-42 果葡糖浆、F-55 果葡糖浆等。

本码头工程为年产 100 万吨淀粉糖工程项目的配套工程，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横沥工业园；拟建设 1

个 3000 吨级件杂货泊位和 2 个 1000 吨级件杂货泊位，使用岸线长 252m，年设计通过能力 135 万吨；以满足公

司年产 100 万吨淀粉糖系列产品工程项目的原料运进及成品运出需要。本码头工程总投资 6350 万元。

为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关于建设项目（工程）劳动安全卫生“三同时”（生产经营单

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）的规定，

实现建设项目的本质安全和生产、经济的同步增长；双桥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其码头工

程进行安全预评价。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成立了安全预评价工作项目组，经过对项目相关技术资料

进行分析和研究、对项目现场进行细致检查，编制了安全预评价报告。

评价小组成员：肖荣胜、吴亚军、彭登奎、谭海冰

审核人：侯文彪

过程控制负责人：燕文红

技术负责人：陈燎原

评价结论：
广州双桥股份有限公司配套码头工程建设方案合理，符合国家当前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、规范的要求。

后续设计应落实工可报告和本报告提出的对策措施及建议，施工中加强质量检测和监理，投产后认真执行各项

安全规章制度的前提下，本工程存在的风险是可接受和可控制的，能够满足工程项目建成后的整体安全要求。


